
关于进一步加强 2017届毕业生安全教育工作的通知 

党发〔2017〕 5 号 

★ 

各班级、各支部： 

各研究生导师、班主任、毕业生： 

为做好 2017 届毕业生文明和安全离校教育工作，根据教育部及学校相关规

定，特制定本通知，相关事项如下： 

一、工作内容 

1、各毕业生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加强自我保护、自我防范意

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校纪校规，遵守社会公德，文明离校。 

2、毕业生要做到不酗酒、不聚众斗殴，不进行攀岩、探险、私自下水游泳

等危险性活动；不听信谣言，不传播有害信息，不从事非法传销活动；不参加非

法宗教组织和活动；遇事冷静，要多与老师、同学反馈商量。 

3、根据教育部和学校相关规定，禁止各班级和支部等组织集体外出旅行，

如若擅自组织，组织者和参与者自行承担相关责任后果。 

4、毕业离校期间，个人由于就业等需要出行，需将出行事宜告知家长，班

主任（导师）及辅导员老师，若不能参与正常教学和毕业安排的，需根据《南京

农业大学学生手册》相关规定办理请假手续。 

5、各毕业生要注意饮食卫生，不饮食过期、变质食品和饮料等，以防疾病

发生；生活规律，注重身体健康。 

6、各位毕业生需认真阅读《动物医学院学生离校安全责任须知》，提高安

全警惕性。 

二、工作要求 



1、辅导员、班主任、研究生导师等相关责任人应高度重视毕业生安全教育

工作。切实做到“四个到位”，即意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和落实到位。 

2、各本科班级班主任、党支部书记、研究生导师要及时关注学生安全情况，

如有相关违规和特殊事项发生及时告知学院辅导员并向分管领导汇报。 

3、各班级和支部要统一发放《动物医学院学生离校安全责任须知》，并督

促大家学习。 

 

附件：《动物医学院学生离校安全责任须知》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2017年 5月 18日     

 



动物医学院学生离校安全责任须知 

为明确学校和学生在离校期间的安全责任与义务，确保离校学生离校期间的

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防止各事故的发生，保障学生的安全，维护学校的稳定，

特拟订如下安全责任须知。 

一、学生在申请离校期间，学生须阅读此安全须知，办理离校登记等相关手

续，方视为学生正式离校。未经学校同意，学生不得自行离开学校。学生未办理

相应手续、擅自离校，如发生人身、财产损害事件，且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后

果由学生本人承担；  

二、学生在离校期间，应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安全规定，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三、离校时请关好门窗及柜子，物品严格按学校要求摆放。离校期间，离校

的同学不在宿舍内遗留现金及其它贵重物品；  

四、学生在离校期间，应妥善保管好个人财物，如因个人保管不善的原因造

成损失或丢失的，责任自负； 

五、学生在离校期间，违反相关规定并给学校、自己及他人造成人身财产损

失或其他后果的，由学生本人承担责任； 

六、学生在离校期间，禁止各班级和支部等组织集体外出旅行； 

七、学生在离校期间，要遵守交通法规，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或出现其他意外

事件； 

八、学生在离校期间，在校外发生违法犯罪、扰乱社会治安行为的，责任自

负； 

九、学生在离校期间，不得私自到水塘、河流、水库、湖泊等地游玩，由此

造成人身伤亡的，由学生本人负责； 

十、学生在离校期间，要爱护公共设施和设备。损坏或故意损坏公物的，责

任自负； 

十一、学生在离校期间，由于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因学生本人或他

人行为造成的安全事故或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事故的，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二、离校期间，应注意预防恐怖袭击，尽量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及场所，留

意着装、表情、行动异常的人，注意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十三、学生离校后目的地要告知家庭监护人，并与监护人时刻保持联系。 


